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2319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林俊伊  

被      告  宋竣閎  

0000000000000000

兼訴訟代理人宋榮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信託行為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9,608,250元。

二、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1

3,937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起

訴必備之程式。次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

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

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

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

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

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1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

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

詐害行為之訴者，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在使其債權獲

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原則

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

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

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

2號裁定意旨參照）。再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本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查，原告主張訴外人北區

農業有限公司積欠原告借款本息及違約金；被告宋榮貴為北

區農業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就該公司積欠原告之借款債

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但被告宋榮貴將其所有如附表1所

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被告宋竣閎，損害

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及信託法第6條

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並聲明：⒈被告宋竣閎、宋榮貴於1

12年7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信託契約之債權行為及112年

7月2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⒉

被告宋竣閎就系爭不動產於112年7月2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宋榮貴所有。

上開2聲明之經濟目的性同一，故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其中

價額最高者定之。又本件係請求撤銷詐害債權之行為，依前

揭說明，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

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如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

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準此，本件

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先擇上揭2聲明中價額較高者，再

與原告主張之附表3借款債權總額相較，並擇其較低者定

之。查，依原告主張，被告宋榮貴應負之連帶保證債務之債

權額，計算至起訴之前1日即114年3月30日之本金、利息與

違約金共新臺幣（下同）9,608,250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3）。又系爭不動產僅以土地公告現值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建築物價額試算公式計算，其總價值至少為16,288,841元

（計算式詳如附表2），並未低於被告宋榮貴對原告應負之

連帶保證之債權額，故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被告宋榮貴對

原告應負之連帶保證之債權額即9,608,250元定之，核應徵

第一審裁判費113,937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

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

繳，即駁回其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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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

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翁鏡瑄

附表1：

㈠土地：

㈡建物：

附表2（土地及建物價額計算式）：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207.74 1/5

2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33.16 2/56

3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64.45 1/28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

區

建號 坐落基地 門牌號碼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層次面積 附屬建物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段一

小段0000

0-000 建

號

臺北市○

○區○○

段○○段0

00000000

號地號

德行東路

351號

75.97 平臺13.12 1/4

1、附表1之㈠編號1所示土地價額（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355,000元×207.74平方公尺×1/5＝14,749,540元。

2、附表1之㈠編號2所示土地價額：

　 356,000元×33.16平方公尺×2/56＝421,606元

3、附表1之㈠編號3所示土地價額：

　 355,000元×64.45平方公尺×1/28＝817,134元。

4、附表1之㈡所示建物價額：

　 1,202,242元×1/4＝300,561元。

5、系爭不動產總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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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連帶保證債權額計算式，如附件）：　　　　　　　　

　　　　　　　　　　　　　　　　　　　　　

　 14,749,540元+421,606元+817,134元+300,561元＝16,288,8

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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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2319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林俊伊  
被      告  宋竣閎  


兼訴訟代理人宋榮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信託行為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9,608,250元。
二、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13,937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起訴必備之程式。次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定意旨參照）。再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本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查，原告主張訴外人北區農業有限公司積欠原告借款本息及違約金；被告宋榮貴為北區農業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就該公司積欠原告之借款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但被告宋榮貴將其所有如附表1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被告宋竣閎，損害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及信託法第6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並聲明：⒈被告宋竣閎、宋榮貴於112年7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信託契約之債權行為及112年7月2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⒉被告宋竣閎就系爭不動產於112年7月2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宋榮貴所有。上開2聲明之經濟目的性同一，故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又本件係請求撤銷詐害債權之行為，依前揭說明，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如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準此，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先擇上揭2聲明中價額較高者，再與原告主張之附表3借款債權總額相較，並擇其較低者定之。查，依原告主張，被告宋榮貴應負之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額，計算至起訴之前1日即114年3月30日之本金、利息與違約金共新臺幣（下同）9,608,250元（計算式詳如附表3）。又系爭不動產僅以土地公告現值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建築物價額試算公式計算，其總價值至少為16,288,84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2），並未低於被告宋榮貴對原告應負之連帶保證之債權額，故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被告宋榮貴對原告應負之連帶保證之債權額即9,608,250元定之，核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13,937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翁鏡瑄
附表1：
㈠土地：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207.74

		1/5



		2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33.16

		2/56



		3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64.45

		1/28







㈡建物：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建號

		坐落基地

		門牌號碼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層次面積

		附屬建物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段一小段00000-000建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地號

		德行東路351號

		75.97

		平臺13.12



		1/4









附表2（土地及建物價額計算式）：
		1、附表1之㈠編號1所示土地價額（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355,000元×207.74平方公尺×1/5＝14,749,540元。
2、附表1之㈠編號2所示土地價額：
　 356,000元×33.16平方公尺×2/56＝421,606元
3、附表1之㈠編號3所示土地價額：
　 355,000元×64.45平方公尺×1/28＝817,134元。
4、附表1之㈡所示建物價額：
　 1,202,242元×1/4＝300,561元。
5、系爭不動產總價額：
　 14,749,540元+421,606元+817,134元+300,561元＝16,288,841元。







　
附表3（連帶保證債權額計算式，如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2319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林俊伊  

被      告  宋竣閎  



兼訴訟代理人宋榮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信託行為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9,608,250元。

二、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13

    ,937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起

    訴必備之程式。次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

    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

    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

    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

    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

    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1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

    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

    詐害行為之訴者，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在使其債權獲

    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原則

    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

    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

    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

    2號裁定意旨參照）。再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本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查，原告主張訴外人北區

    農業有限公司積欠原告借款本息及違約金；被告宋榮貴為北

    區農業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就該公司積欠原告之借款債

    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但被告宋榮貴將其所有如附表1所

    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被告宋竣閎，損害

    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及信託法第6條

    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並聲明：⒈被告宋竣閎、宋榮貴於11

    2年7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信託契約之債權行為及112年7

    月2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⒉被

    告宋竣閎就系爭不動產於112年7月2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宋榮貴所有。上

    開2聲明之經濟目的性同一，故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其中價

    額最高者定之。又本件係請求撤銷詐害債權之行為，依前揭

    說明，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

    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如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

    ，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準此，本件訴訟

    標的價額之核定，應先擇上揭2聲明中價額較高者，再與原

    告主張之附表3借款債權總額相較，並擇其較低者定之。查

    ，依原告主張，被告宋榮貴應負之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額，

    計算至起訴之前1日即114年3月30日之本金、利息與違約金

    共新臺幣（下同）9,608,250元（計算式詳如附表3）。又系

    爭不動產僅以土地公告現值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建築物價額

    試算公式計算，其總價值至少為16,288,841元（計算式詳如

    附表2），並未低於被告宋榮貴對原告應負之連帶保證之債

    權額，故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被告宋榮貴對原告應負之連

    帶保證之債權額即9,608,250元定之，核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

    13,937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

    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

    。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

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翁鏡瑄

附表1：

㈠土地：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207.74 1/5 2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33.16 2/56 3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64.45 1/28 

㈡建物：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建號 坐落基地 門牌號碼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層次面積 附屬建物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段一小段00000-000建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地號 德行東路351號 75.97 平臺13.12  1/4 



附表2（土地及建物價額計算式）：

1、附表1之㈠編號1所示土地價額（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355,000元×207.74平方公尺×1/5＝14,749,540元。 2、附表1之㈠編號2所示土地價額： 　 356,000元×33.16平方公尺×2/56＝421,606元 3、附表1之㈠編號3所示土地價額： 　 355,000元×64.45平方公尺×1/28＝817,134元。 4、附表1之㈡所示建物價額： 　 1,202,242元×1/4＝300,561元。 5、系爭不動產總價額： 　 14,749,540元+421,606元+817,134元+300,561元＝16,288,841元。 

　

附表3（連帶保證債權額計算式，如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2319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林俊伊  
被      告  宋竣閎  


兼訴訟代理人宋榮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信託行為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9,608,250元。
二、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13,937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起訴必備之程式。次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定意旨參照）。再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本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查，原告主張訴外人北區農業有限公司積欠原告借款本息及違約金；被告宋榮貴為北區農業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就該公司積欠原告之借款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但被告宋榮貴將其所有如附表1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被告宋竣閎，損害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及信託法第6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並聲明：⒈被告宋竣閎、宋榮貴於112年7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信託契約之債權行為及112年7月2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⒉被告宋竣閎就系爭不動產於112年7月2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宋榮貴所有。上開2聲明之經濟目的性同一，故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又本件係請求撤銷詐害債權之行為，依前揭說明，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如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準此，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先擇上揭2聲明中價額較高者，再與原告主張之附表3借款債權總額相較，並擇其較低者定之。查，依原告主張，被告宋榮貴應負之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額，計算至起訴之前1日即114年3月30日之本金、利息與違約金共新臺幣（下同）9,608,250元（計算式詳如附表3）。又系爭不動產僅以土地公告現值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建築物價額試算公式計算，其總價值至少為16,288,84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2），並未低於被告宋榮貴對原告應負之連帶保證之債權額，故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被告宋榮貴對原告應負之連帶保證之債權額即9,608,250元定之，核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13,937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翁鏡瑄
附表1：
㈠土地：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207.74

		1/5



		2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33.16

		2/56



		3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64.45

		1/28







㈡建物：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建號

		坐落基地

		門牌號碼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層次面積

		附屬建物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段一小段00000-000建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地號

		德行東路351號

		75.97

		平臺13.12



		1/4









附表2（土地及建物價額計算式）：
		1、附表1之㈠編號1所示土地價額（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355,000元×207.74平方公尺×1/5＝14,749,540元。
2、附表1之㈠編號2所示土地價額：
　 356,000元×33.16平方公尺×2/56＝421,606元
3、附表1之㈠編號3所示土地價額：
　 355,000元×64.45平方公尺×1/28＝817,134元。
4、附表1之㈡所示建物價額：
　 1,202,242元×1/4＝300,561元。
5、系爭不動產總價額：
　 14,749,540元+421,606元+817,134元+300,561元＝16,288,841元。







　
附表3（連帶保證債權額計算式，如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2319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林俊伊  

被      告  宋竣閎  



兼訴訟代理人宋榮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信託行為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9,608,250元。

二、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13,937元，逾期未繳，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起訴必備之程式。次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詐害其債權，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者，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目的，在使其債權獲得清償，故應以債權人因撤銷權之行使所受利益為準，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222號裁定意旨參照）。再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本件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查，原告主張訴外人北區農業有限公司積欠原告借款本息及違約金；被告宋榮貴為北區農業有限公司之連帶保證人，就該公司積欠原告之借款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但被告宋榮貴將其所有如附表1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予被告宋竣閎，損害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及信託法第6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並聲明：⒈被告宋竣閎、宋榮貴於112年7月18日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信託契約之債權行為及112年7月21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⒉被告宋竣閎就系爭不動產於112年7月2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宋榮貴所有。上開2聲明之經濟目的性同一，故訴訟標的之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又本件係請求撤銷詐害債權之行為，依前揭說明，原則上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但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如低於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時，則以該被撤銷法律行為標的之價額計算。準此，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先擇上揭2聲明中價額較高者，再與原告主張之附表3借款債權總額相較，並擇其較低者定之。查，依原告主張，被告宋榮貴應負之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額，計算至起訴之前1日即114年3月30日之本金、利息與違約金共新臺幣（下同）9,608,250元（計算式詳如附表3）。又系爭不動產僅以土地公告現值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建築物價額試算公式計算，其總價值至少為16,288,84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2），並未低於被告宋榮貴對原告應負之連帶保證之債權額，故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被告宋榮貴對原告應負之連帶保證之債權額即9,608,250元定之，核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13,937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

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翁鏡瑄

附表1：

㈠土地：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207.74 1/5 2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33.16 2/56 3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 一 0000-0000 64.45 1/28 

㈡建物：

編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建號 坐落基地 門牌號碼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層次面積 附屬建物  1 臺北市 士林區 芝蘭段一小段00000-000建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地號 德行東路351號 75.97 平臺13.12  1/4 



附表2（土地及建物價額計算式）：

1、附表1之㈠編號1所示土地價額（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355,000元×207.74平方公尺×1/5＝14,749,540元。 2、附表1之㈠編號2所示土地價額： 　 356,000元×33.16平方公尺×2/56＝421,606元 3、附表1之㈠編號3所示土地價額： 　 355,000元×64.45平方公尺×1/28＝817,134元。 4、附表1之㈡所示建物價額： 　 1,202,242元×1/4＝300,561元。 5、系爭不動產總價額： 　 14,749,540元+421,606元+817,134元+300,561元＝16,288,841元。 

　

附表3（連帶保證債權額計算式，如附件）：　　　　　　　　　　　　　　　　　　　　　　　　　　　　　



